	新生代希望工程簡介說明書



您有學費的困擾嗎？
您需要助學貸款而且生活困難嗎？
您不想一畢業就揹負債務嗎？
您有志向學 但實在負擔沈重
那您一定要翻開來看..

承辦單位：高雄市社福慈善總會
地址：830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241號4樓
電話：(07) 742-3617；傳真：(07) 790-5911


新生代希望工程說明書

親愛的同學，您好：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向您及您的家人介紹社團法人高雄市社福慈善總會推動的創新方案-『新生代希望工程計畫』。這個方案係針對南高屏地區收入戶暨經濟較為弱勢的家庭第二代青年學子設計了6大子目標作為協助計畫的主軸，包含有「教育機制」、「環境機制」、「就業機制」、「理財機制」、「夢想機制」及「回饋機制」，期望透過這些面向的介入服務協助南高屏地區低收入戶暨經濟較為弱勢家庭第二代青年學子對其生涯發展能作規劃性的努力，依據不同需求透過持續性的各種教育支持策略、心靈成長與發展學習、人文藝術浸潤及旅遊休閒活動的機會、參與社會之回饋服務及才華展現之平台的建構、鼓勵積極參與溝通、人際關係等自我成長學習、理財投資管理及職涯探索等多元課程，讓您可以累積自我人力資本，藉以完成個人教育、增強未來投入就業市場之競爭力。

這是一項政府法定補助以外的創新福利方案，透過各界資源的整合與協助，以『自助人助』之扶助理念出發，因此有別於僅單純的經濟補助方式，期望藉由您的行動參與及多元協助方案，讓您有更多的社會資源與機會，可以成就夢想。我們衷心期盼並邀請您加入本計畫，且告訴自己必須為自己的未來努力打拼，只要您有改變、積極向上、突破困難的心，我們就會提供給您相對的協助，並預祝您邁向成功之路。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符合以下條件，我們歡迎您加入本項計畫！
	    設籍台南及高雄之列冊低收/中低收入戶或邊緣戶遭逢變故等經濟弱勢家庭且目前就讀（或即將就讀）國中以上之青年學子，礙於家中經濟條件，無法繼續升學，但您很希望能繼續唸書，讓自己有所成就或是對自我未來生涯規劃有些想法（如取得專業證照累積未來就業能力等），也願意配合本府與社團法人高雄市社福慈善總會擬定個別服務計畫系列輔導措施（如：社工投入心理輔導、就業支持、生涯理財規劃及其他福利資源協助等），以增強未來就業競爭力及個人自我管理能力及風險承擔能力者，我們都很歡迎您加入本項計畫。


※參加本計畫除了以上條件，加入後享有哪些權利，並應盡哪些義務？

●參加本計畫享有之權利
1. 每學期助學金之申請。

2. 生涯規劃之教育投資費用（如專業證照考照學費及特殊才藝補習費等）之申請。
3. 提供學習設備補助、圓夢計畫輔導及各類型之心靈成長與理財、相關親子活動、發展學習課程等資訊。

4. 媒合長期認養之慈善團體投入關懷與專案社工介入協助。

5. 其他協助性措施（如家庭讀書環境導入專業團隊設計規劃）與資源優先提供等。

●參加本計畫應盡之義務
1. 強調『權利義務相對等』的精神，積極響應志願服務工作，每年回饋時數不得少於40小時。

2. 每年應參加本會辦理新生代系列活動（生涯理財規劃、職前準備、心靈成長與發展學習等課程），每年不得少於18小時。

3. 應出席每學期助學金頒發活動。
4. 若回饋與課程時數未達規定，將取消助學金請領資格，除有特殊原因需事先告知。
5. 如有未盡事宜，得經本會理監事會決議修正補充之。
●其他重要事項
1. 本計畫經費來源係結合在地企業與善心人士捐款，為使資源有效運用，並強調本計畫『雙向互動學習成長』及『權利義務相對等』之設計核心理念，參加本計畫須配合各項輔導措施及參與各項活動，期間如不配合接受輔導或未落實本計畫設計核心理念而嚴重影響工作持續性，除將幅度刪減享有之福利服務外，並由社團法人高雄市社福慈慈善總會函請通知改善，如持續未有改善，經本計畫審查委員會決議後函文取消參與計畫資格。
參與本計畫之學子不得同時具備其他相近性質的助學計畫之助學身分，如經查證屬實則無條件取消參與計畫資格。

2. ※如果我想要參加脫貧計畫，要如何提出申請呢？

    如果您已仔細閱讀本簡介說明書，並瞭解本計畫內容與精神，經審慎考量後願意參加本計畫與配合相關輔導措施，即可填寫申請書暨檢附相關文件以郵寄或傳真方式送交社團法人高雄市社福慈善總會，本會將會於收到申請文件後由專案人員去電並約當面訪視的時間。

附表一：新生代希望工程申請流程
                                                         

1. 申請書（內含簡略自我介紹乙篇）
2. 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3. 本學期或上學期之學業成績單影本
4. 相關證明文件（如：低收入戶證明、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病卡等）


                                                                                                                         

                                                         
                                                   
 

※還有什麼事項是您一定要知道的？
1. 依據社會救助法第15條之1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協助低收入戶自立，得擬定方案運用民間資源或自行辦理。參與前項方案之低收入戶，於方案執行期間，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超過當年度最低生活費之1.5倍者，仍保有低收入戶之資格，不受低收入戶審查門檻之限制。所以，您不用擔心因為參加本計畫而影響您的低收入戶資格。

2. 或許您現在生活不算太好但輕鬆自在；或許您會希望您的日子能夠過得更好；也或許您覺得有遠大的理想抱負卻有志難伸。我們要強調的是，這是一個提供您更多「資源與機會」的計畫。我們能做的是陪伴您成長及更有社會生存力，但不能代理您實現夢想，我們可以給您建議，但不能代替您決定，這一切都要靠您自己，我們衷心期盼您發揮您的專長持續向上學習，並想像未來美好的生活！不知您心動了沒？心動不如馬上行動！請仔細閱讀本計畫簡介說明書並於填妥申請書後，拿起您手邊的電話與我們聯絡！若還沒想清楚，也沒關係，只要您準備好了，也可以隨時與我們聯繫，我們將竭誠歡迎並為您提供服務與說明，謝謝！


聯絡社工師：      廖麗婷      ；聯絡電話：     07-7423617       
新生代希望工程申請書

►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男 □女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住家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戶籍地址：                                                                   
居住地址：                                                                   
►住宿情形（請於下列選項勾選）
□家裡─自有住宅（同上開居住地址與聯絡電話）
□家裡─租屋，每月租金            元
□學校宿舍                                                  （住址與電話）                  
□學校附近租賃處                                           （住址與電話）每月租金            元
□借宿親友家                                                （住址與電話）                       
►就讀學校名稱：                     科系：                 年級：      
專長：                             興趣：                               
未來志向：                                                                                                              

優良事蹟：                                                                                                                    

►共同生活之家戶資料（請詳載並於備註欄上敘明是否在學）
	稱謂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職業
	健康狀況
	備註

	
	
	
	
	
	
	

	
	
	
	
	
	
	

	
	
	
	
	
	
	


►緊急連絡電話（請詳載）
	姓名
	性別
	關係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您最近兩年內是否有工讀過（含現職工作）？ □是（請填寫以下表格） □否
	公司名稱
	職務名稱
	工作期間＆時段
	薪資給付
	離職原因

	（例）便利商店
	店員
	96.01-96.07
07：00~15：00
	95元/小時
	無法同時負荷學業

	
	
	
	
	

	
	
	
	
	


►目前財務狀況
（1）您目前是否有工讀或工作？  □是（平均每月工讀薪資          元）□否
（2）您工讀所得是否需協助家用？□是（平均每月          元）        □否
（3）您現在是否有個人儲蓄？    □是（每月約          元）          □否
（4）您目前是否有以下貸款？（可複選）
□助學貸款（貸款額度約          元）  □信用卡欠款（欠款額度約            元）
□現金卡借款（借款額度約           元）
□其他                                                    （請詳填）
（5）您家戶現在享領的福利身分為何？（可複選）
□低 收 入 戶 -□第1款      □第2款      □第3款      □第4款
□中低收入戶  -□兒少生活補助□身心障礙補助□老人生活津貼
□家扶基金會-□每月助養金1,700元□自立釣竿扶助對象
□其他補助(如：慈善單位認養：                                             ）
（6）請問您家中經濟面臨最大的難題為何？（可條列陳述）
►其他
（1） 如果家境獲得改善後，您最想要擁有什麼？（可依喜好度排列，並簡述原因）
（2） 您希望從這個計畫中有何收穫？請詳為思考這個問題並仔細回答。
（3） 請簡略自我介紹（內容應略述家庭情形、求學狀況、專長興趣及未來生涯規劃等，以A4紙張一頁為限）。
（4） 為協助計畫參與者自我學習成長及協助開發潛能與優點朝工作目標邁進，您希望在計畫中學得哪些方面的知識？（可複選）
□投資理財□創業育成學習  □行銷管理□如何撰寫企劃案
□心靈成長□溝通與人際關係□親子關係□家庭與個人發展關係
□生涯規劃□職業性向探索  □職前準備□職場體驗
□資訊技能□志願服務      □特殊才藝                      （請略述）
□領導才能□表達應對能力  □其他                          （請略述）
· 檢附申請文件（未備齊全者將視為無效件，不予受理）
□申請書（內含簡略自我介紹乙篇）   □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本學期或上學期之學業成績單影本   □相關證明文件（如：身心障礙手冊等）
	本人確實瞭解本計畫內容並同意遵守以上參與『新生代希望工程』之各項約定與規範，否則無條件終止計畫參與資格。

立書人：                    （參與者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 本資料是否願意提供學術團體研究之用？□是□否
	社工訪視建議（申請人請勿填寫）

	認養單位：
工作目標：



	執行長
	助學圓夢主席

	
	


	審核小組審核 （申請人請勿填寫）

	審核結果：□不符合：
□符合：准予加入助學圓夢-新生代計畫方案

	核章
	

	       
	


本府各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社工（或各區公所社政部門）受理申請案後初步評估篩選轉介





自行申請：符合助學計畫者填妥申請書表及檢附證明文件





各轉介窗口受理申請案件初步篩選評估之處理期限以不超過7天為原則





社團法人高雄市社福慈善總會受理後將進行聯繫安排家庭訪視評估





轉介至社團法人高雄市社福慈善總會評估開案與否之處理期限以不超過10天為原則





訪視後提交書面報告，審議評估開案與否





申請通過與否皆會以正式公文通知








這份資料將作為決定您參與本計畫的資格，每一欄請務必詳實填寫，否則不予受理，您填寫的所有資料本會將予以保密。





最近半年生活照片


請秀出您最美麗的大頭照喔


（背面註明姓名）


（請浮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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